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和政策；草拟本区有关信访工作的决策性文件和规章制度，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指导、协调、督办全区信访工作，处理区委、区政府及上级单位交办的来信、来访、来电和电子网络信访事项；负责组织协调区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活动；按《信访条例》规定，对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改进工作，行政处分建议。
　　（三）负责处理信访人向区政府提出的复查信访事项;组织开展重大、疑难信访事项的信访听证。
　　（四）负责人民建议的征集、整理、交办、办理和督办。
　　（五）负责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大厅驻厅窗口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六）负责组织指导我区信访群众越级上访的劝返工作，协助有关执法机关做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依法处理。
　　（七）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报送制度，定期向区委区政府提交信访情况分析和研判报告；组织开展政策性、全局性信访事项和热点、难点信访问题的调研，掌握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和动态；组织指导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八）负责信访法规政策的宣传；组织开展信访系统信访队伍的人员培训；指导信访系统信息化建设和信访系统来访接待场所标准化建设；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的先进典型经验。
　　（九）组织实施全区信访工作的绩效考评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十）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信访局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来信来访接待股，政策法规和复核付出督查股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信访局单位2024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构成包括：雁峰区信访局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1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安排140.6万元，全年预算安排163.09万元，实际支出163.09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149.2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1.53%；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3.8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47%。
(二)项目支出情况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项目年初预算安排89.92万元，全年预算安排140.46万元，实际支出140.46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项目是信访维稳及救助金、信访工作经费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信访局以“落实新《条例》、推进法治化、构建大格局”为主线，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积案化解、源头治理、节点维稳等工作中取得了较好成绩，顺利完成了全国、省、市、区“两会”，第三届湖南旅发大会期间等特护期信访维稳工作，确保了全区社会稳定的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9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分，扣1分)
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230.52万元，全年预算数303.55万元，全年执行数303.06万元，预算执行率99.83%。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50分，未扣分)
1、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窗口服务，年度指标值：按规定程序管理、协调和服务，实际完成值：716批1550余人次，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OLE_LINK1]区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共接待群众来访716批1550余人次，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均为100%。
 2、信访工作法治化，年度指标值：推广，实际完成值：持续提升，分值10分，得分10分。
    今年以来，已组织召开信访法治化建设专题调度会议6次，举办全区信访干部培训班2次，并召开了全区信访工作会议通报了法治化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对当前重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

3、 信访积案处理，年度指标值：按质按量完成，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在中央、省、市深入开展“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年”专项活动以来，中央信访联席办、国家信访局交办我区信访积案前四批共125件，当前审核化解率为88.9%，第五批交办27件，现已审核通过14件，计划年底审核化解率达到100%。
4、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5分，得分5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强化督导，年度指标值：高效办理，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对上级交办的重要信访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复信访事项进行重点督查，对业务办理情况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和精准指导，截止目前，依法分类办理重访率、国家局督办件重访率均排名全市前列，全区四级交督办330件，责任部门已全部按期受理并回复。
2、信访法规政策的宣传，年度指标值：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实际完成值：获得成效，分值10分，得分10分。
紧紧围绕“五个法治化”“四个到位”要求，坚持软件硬件同步抓，通过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学习培训、加强宣传引导、注重源头治理等方式推进我区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走在全市前列，通过信访法治宣传，推动信访法治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解读《条例》等法律法规知识，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50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
[bookmark: OLE_LINK6]   3、强化信访源头治理，年度指标值：开展各种活动，实际完成值：提升，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强化源头治理化解矛盾，在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基础上，坚持抓早抓小、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推动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化常态化，制定下发了《雁峰区信访工作“民情大走访、矛盾大排查、问题大化解”专项活动实施方案》，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
4、维稳工作，年度指标值：处置有方法，实际完成值：提升，分值10分，得分10分。
采取重点群体教育管控、重点领域风险防控、重点问题排查化解，强化源头稳控、情报预警、劝阻接返等工作措施，加强政法、公安、信访等部门的衔接协作，做到信息共享、情报互通、响应迅速、处置及时。全区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接访劝返工作“一张网”“一盘棋”、铁三角＋N”稳控机制。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99.41%，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全区纳入满意度评价857件，参评率为99.3%，满意率为99.41% 。七、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调整了部分预算。预算均衡性有待提高。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项目按时计划、开展、结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